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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、社区、各创业项目主体：
为贯彻落实《湖南省创新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湘财社〔2015〕35号和《城步苗族自治县创新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管理办法》城政办法〔2022〕16号文件精神，进一步推动我县创新创业带动就业工作，现就做好2023年度城步县创新创业带动就业项目申报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条件
（一）在城步县内登记注册县内经营，正常运行半年以上五年内的初创企业；
（二）创业时间在5年内，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；
（三）申报单位应有规章制度及财务制度；
（四）合法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、吸纳3名及以上城乡劳动者稳定就业（就业半年以上）；
（五）县级、市级和省级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示范项目：带动20名以上城乡劳动者稳定就业（一年）。
上述条件下，对以下项目给予优先扶持：
1．带动就业人数较多的创业项目；
2．符合国家产业导向，科技含量高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业项目；
3．具有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和市场前景；
4．初创企业的法定代表人（主要负责人）属于就业重点群体的。
5.示范创业项目以稳定带动就业人数（20人以上）及项目可持续发展前景择优评选。
二、申报资料
申报创新创业带动就业项目需提交以下资料：
1.城步苗族自治县创新创业带动就业项目申报表。
2.申请报告。内容包括申报单位简介、主营业务介绍、企业用工情况,申报项目在创新上有何优势（专利及科技成果证明），项目发展前景介绍，对带动和促进我县就业有何帮助。
3.营业执照或专业合作社证书复印件、创业培训合格证书以及法人身份证（法人是脱贫户的提供相应证明）复印件。
4.提供企业正常运行的相关依据（如纳税单据、供货单据、企业年营运收入等）。
5、提供申报项目开办相关依据，如租金票据、开办费（开办费通常是指企业在筹建期发生的费用，如人员工资、办公费、培训费、差旅费、印刷费、注册登记费等）依据、商标注册相关票据。
6.带动就业员工花名册（注明就业困难人员、脱贫劳动力）。
7.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。
8.申报之日起，前6个月以上在册员工工资表及发放依据（工资发放要求：银行流水或微信、支付宝对应实时转账记录或员工签字认可的工资表），同时提供在册员工上班依据（记工、记件表）。
9.提供相应员工工作作业、生产场面照片和企业外景照片。
10.装订成册后交申报创业项目地所在乡镇（场）初审备案，项目所在地乡镇（场）签署审核明确意见后交县就业服务中心。
三、项目评定
1、初创企业创业项目奖补：我中心会同县财政局严格按照申报条件，组织相关人员根据《城步苗族自治县创新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管理办法》城政办法〔2022〕16号文件要求进行评审，择优评定100个左右创新创业带动就业项目。
2、县级、市级和省级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示范项目评选：由乡镇推荐，评选10个县级以上创新创业带动就业成效显著的示范项目，给予一次性以奖代补资金扶持。
四、扶持标准
经确定为城步县创新创业带动就业初创企业项目扶持的，由评审组综合申报项目带动就业人数、科技含量、市场前景等，给予最高不超过5万元项目扶持资金。县级、市级和省级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示范项目，按照稳定带动就业人数20人以上标准，给予6万元-10万元一次性以奖代补资金扶持。
五、申报时间安排
（一）公开申报
申报对象于9月25日前向项目所在地乡镇场申报，乡镇场初审后汇总报送县就业服务中心；申报材料报送时须提供各类证明、证件的原件核验，所提交的复印件用A4纸按顺序装订成册。
（二）审核推荐
县就业服务中心负责申报项目的审核工作，会同财政部门实地考察后据实评价、择优推荐，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后，签署明确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，于9月30日前报送至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。
（三）会审
县就业服务中心会同县财政局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评审，明确城步县创新创业带动就业初创项目和县级、市级和省级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示范项目，拟入选名单及扶持标准。
（四）公示
对拟入选的创新创业带动就业项目，在县人社局政府门户网站、人社局和就业服务中心显著位置张榜公示。公示7个工作日，无异议后，发文确定发放扶持奖补资金。



城步苗族自治县就业服务中心
2023年9月3日






	附件1：
城步苗族自治县创新创业带动就业项目申报表

	
	
	填报时间:
	 年   月    日

	申报单位名称
	

	营业执照号码
	
	单位性质
	

	法人代表
	
	法人身份证号码
	

	联系电话
	
	注册时间
	

	带动城乡就业人数
	
	其中吸纳就业困难(脱贫人口)人数
	

	经营项目
	

	地址
	

	近一年生产经营总收入(万元)
	
	员工月平均工资(元)
	

	社会保险参保情况
	险种
	参保人数
	实际缴费

	
	养老保险
	
	

	
	医疗保险
	
	

	
	失业保险
	
	

	
	工伤保险
	
	

	
	城乡居民养老保险
	
	

	
	城乡居民医疗保险
	
	

	项目创新优势
	

	项目发展前景
	

	带动就业成效介绍
	

	乡（镇）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站初审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县人社部门审核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县财政部门复核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专家评审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附件2
申报创新创业带动就业项目需提交以下资料：
1.城步苗族自治县创新创业带动就业项目申报表。
2.申请报告。内容包括申报单位简介、主营业务介绍、企业用工情况,申报项目在创新上有何优势（专利及科技成果证明），项目发展前景介绍，对带动和促进我县就业有何帮助。
3.营业执照或专业合作社证书复印件、创业培训合格证书以及法人身份证（法人是脱贫户的提供相应证明）复印件。
4.提供企业正常运行的相关依据（如纳税单据、供货单据、企业年营运收入等）。
5、提供申报项目开办相关依据，如租金票据、开办费（开办费是指企业在筹建期发生的费用，如人员工资、办公费、培训费、差旅费、印刷费、注册登记费等）依据、商标注册相关票据。
6.带动就业员工花名册（注明就业困难人员、脱贫劳动力）。
7.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。
8.申报之日起，前6个月以上在册员工工资表及发放依据（工资发放要求：银行流水或微信、支付宝对应实时转账记录或员工签字认可的工资表），同时提供在册员工上班依据（记工、记件表）。
9.提供相应员工工作作业、生产场面照片和企业外景照片。
10.装订成册后交申报创业项目地所在乡镇（场）初审备案，项目所在地乡镇（场）签署审核明确意见后交县就业服务中心。

